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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止《中山市生产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

奖励暂行办法》《中山市无证焊接作业

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市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中山市应急管理系统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我局决

定自即日起，废止《中山市生产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暂行

办法》（中安监管[2007]149 号）及《中山市无证焊接作业举报

奖励办法》（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 2015 年第 16 号）

2份规范性文件。废止的文件，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

中山应急规字〔2025〕2 号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文件
中山应急通〔2025〕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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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关于印发<中山市生产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

暂行办法>的通知》

2.《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中山市无证焊

接作业举报奖励办法>的公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责任科室：政策法规和新闻宣传科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6 日印发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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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山市生产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时效性： 现行有效

发文机关：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发文日期： 2007 年 12 月 19 日

施行日期： 2008 年 01 月 01 日

效力级别： 地方规范性文件

各科室、各镇区安监分局（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安全管理，及时发现事故隐患，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等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了《中

山市安全生产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经中山市法制局审查同意，现予印发，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山市生产安全隐患与事故

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管理，遏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发现事故隐患，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

规章，结合中山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事故隐患，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经济损失的生产经营单位作业场所、设备及

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或安全管理上的缺陷。

第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列事故隐患或发生的重伤、死亡事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向所在镇

区安监分局（所）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举报：

（一）不具备法律、法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未取得相应资质非法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8620d0c14b879f5936612a79cba79b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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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取得相应资质非法采矿、采石的；

（四）存在其他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

（五）发生重伤、死亡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单位或有关人员破坏或伪造事故现场、隐瞒不报或未及时、

如实报告的。

举报人举报的有关事项不属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职责范围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受理，

并依法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条 各镇区安监分局（所）应当向社会公布事故隐患或重伤、死亡事故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和举

报地址，建立健全举报网络。

第二章 举报和受理

第五条 举报可以采用电话、书信、传真、面谈等方式进行。

第六条 一般事故隐患、一次两人以下（含两人）重伤事故应当向镇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七条 举报人的举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事故隐患或重伤、死亡事故事实及与之有关的证据材料；

（二）被举报人的名称（姓名）、地址、电话等可供核实的有效查找方式；

（三）举报人的联系方式。

第八条 为方便核实被举报单位或人员的违法事实，鼓励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工作单位、住址以及

通讯联系方式。

第九条 举报人应当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

干扰正常工作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条 举报的受理和办理工作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一）由负责举报受理的机构登记举报材料；

（二）对于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移送相关业务主管机构；不

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将举报内容移送给有管辖权的部门；对于重特大事故隐患，

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通知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三）有关业务主管机构应当将调查处理情况于调查核实情况在办理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给举报

人、举报受理机构及上级主管部门。

（四）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归档，并做好相关统计工作。

第十一条 举报受理和办理人员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保密，不得向被举报单位或人员泄露举报人

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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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奖励及违纪处理

第十二条 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管职责范围的事故隐患或重伤、死亡事故经查证属实的，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首次举报人应当予以奖励，具体标准为：

（一）一般事故隐患举报，给予表扬奖励；

（二）重大事故隐患、生产安全重伤或死亡事故举报，每宗奖励 200-2000 元。具体奖励金额由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根据实际具体情况，由局领导确定。按《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隐患与事故

举报奖励审批表》（附件）规定的填写内容和程序进行审批。

第十三条 奖励所需资金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从办案费中列支。

第十四条 举报事项处理完毕后，决定给予奖励的，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到

受理单位领取。

第十五条 举报人应当自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60日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举报受理单位领取奖金。

逾期未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六条 两人以上联名举报的，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由举报受理机构根据举

报人在举报中所起的作用分配。

第十七条 举报受理或办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相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伪造举报材料骗取举报奖金或冒领举报奖金的；

（二）对举报人或举报查处工作推诿、敷衍、拖延的；

（三）因工作失职造成举报人身份或举报材料泄漏，给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故意向被举报人（或单位）泄漏举报人身份或举报材料的；

（五）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下列举报不适用本办法的奖励规定：

（一）对已经受理或正在查处的隐患或事故的举报；

（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的举报；

（三）受害者的投诉。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生产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审批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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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生产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审批表

举报事件名 称 举报人姓名或举报单位名称 受理单位 受理时间 被举报事件的基本情况 经办机构核

查处理情况及建议奖励金额经办人： 年 月 日经办机构负责人： 年 月 日建议奖励金额人民

币（大写）： 仟 佰 拾 元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意见 核发奖金金额人民币（大写）： 仟 佰 拾 元

1、本表一式两份，用黑墨水填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存档。

2、举报事件包括重大事故隐患和隐瞒事故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3、举报人姓名，也可用编号填写。

4、举报事件的基本情况，由举报受理人填写。

5、核查处理情况由经办机构填写，应说明事件的发生地点、时间、处理措施和结果，内容较多时，可

另附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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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中山市无证焊接作业举报奖励办法》

的公告

时效性： 现行有效

发文机关：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文号：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告 2015 年第 16 号

发文日期：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施行日期： 2016 年 02 月 01 日

效力级别： 地方规范性文件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厉打击无证焊接作业行为，鼓励群众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的积

极性，我局制定了《中山市无证焊接作业举报奖励办法》，本办法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12 月 29 日

中山市无证焊接作业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厉打击无证焊接作业行为，鼓励群众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举报的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无证焊接作业行为，是指焊接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焊接作业，或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许可范围

从事焊接作业的行为。

第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无证焊接作业行为，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向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举报。

第四条 举报采用电话、书信、传真、面谈等方式。举报受理时段为工作日内 8 时 30 分至 12 时及 14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举报受理机构应以有效方式广泛公开举报电话、通讯方式、举报受理机构地址等举

报渠道。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551a7c8bb551b7d3372ccabf9efe1ce5
https://alphalawyer.cn/ilawregu-search/api/v1/lawregu/redict/551a7c8bb551b7d3372ccabf9efe1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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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为方便核实被举报人的违法事实，鼓励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工作单位、住址以及通讯联系

方式。

第六条 举报人应当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

干扰正常工作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七条 举报的受理和办理工作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一）由负责举报受理的机构登记举报材料；

（二）对于属于本部门本办法范围内的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在 1 个工作日内移送业务主办部门；不属

于本办法范围内的，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将举报内容移送给有管辖权的部门；对于重特大事故隐患，情况紧

急的，应当立即通知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三）有关业务主管机构应当将调查处理情况于调查核实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给举报人、举报受

理机构及上级主管部门。

（四）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归档，并做好相关统计工作。

第八条 经核查属实的无证焊接作业行为，市安全监管部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四条第（七）项进行查处，并根据《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规定，按罚款金额的 50%奖励予举报人，

奖励金额最低不低于 1000 元，最高不超过 1 万元。

第九条 对举报同一无证焊接违法行为，不实施重复奖励，只奖励第一举报人；两人以上联名举报的，

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

第十条 举报奖励限于对实名举报人，匿名举报的只反馈查处结果，不发放奖励金。

第十一条 对举报的无证焊接作业行为查处完毕后，应给予奖励的，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

内通知举报人到受理机构领取。

第十二条 举报人应当自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60日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举报受理机构领取奖金。

逾期未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三条 对举报的受理、确认、告知和奖励严格执行举报保密制度，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公开举

报人的姓名、身份、居住地等相关资料。

第十四条 举报受理或办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相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伪造举报材料骗取举报奖金或冒领举报奖金的；

（二）对举报人或举报查处工作推诿、敷衍、拖延的；

（三）因工作失职造成举报人身份或举报材料泄漏，给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故意向被举报人（或单位）泄漏举报人身份或举

报材料的；

（五）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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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奖励所需资金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从办案费中列支，同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审查。

第十六条 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举报不发放奖励金。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中山市无证焊接作业举报奖励办法》的公告.pdf


